
文化部辦理文化內容投資計畫
投資簡介



文化部辦理文化內容投資計畫作業要點



事業
投資模式

專案
投資模式

公司（股權）

文策院投資模式總覽

財務型

有限合夥（出資人LP）

政策型

國發基金

文策院本預算投資

文化部核定
文策院執行投資

國發/民間
組合基金

Fund of funds



文策院事業體投資簡報大綱

1. 投資機制之目標

2. 投資範疇與對象

3. 投資條件

4. 投資申請及審查流程

5. 小型投資案

辦理依據：文化部辦理文化內容投資計畫作業要點(2022.01.03文化部修正發布版)



投資機制之目標

國發基金

文策院

註：被投資事業為專案類型者、有限合夥者，得不搭配民間投資人

文化內容事業
公司/有限合夥

境外事業

產業化

鏈結文化內容產業斷點

建構完整產業生態圈

國際化

內容輸出前進全球市場

對接國際製作與規格

整合化

發展在地多元化IP產值

異業結盟形塑臺灣品牌
民間投資方

文化內容專案
共同投資



投資範疇與對象

投資範疇

以文化內容業者為主，定義如下：

以符號、文字、圖形、色彩、聲音、形象與影像等資料或資訊，整合運用之技術、
產品或服務者，以及文化之創作、出版、發行、展演、經紀及其周邊產製技術服務
等業者

投資對象
1. 在我國登記設立之公司或有限合夥

2. 非依我國法律登記設立，但主要業務活動於我國之境外事業



投資條件

投資條件

公司 專案

 公股股權比率不得逾實收資本額之49%

 不擔任被投資事業最大股權持有者

 以投資新設或增資股份為限

 民間投資者投資金額：本專戶投資金額最多可達 1：3

 不投資「已上市、上櫃公司」

 公股投資比率以不超過49%為原則



投資申請及審查流程

諮詢階段 受理/啟動
院內初步評估

小型投資

大型投資 輔導協力

投資審議會

投後管理

投資退場

投前 投中 投後

小型投資案(申請投資金額
2,000萬以下，程序較簡便)

通過

未通過



諮詢階段 輔導協力 評估審議/議約 投後管理 投資退場

應備資料

⮚投資案申請表

⮚投資摘要說明

⮚投資評估報告

⮚營運計畫書

⮚首次共投公司之
介紹

⮚揭露利害關係

⮚提供投資輔導
相關協助，輔
導協力團隊包
含財務、法務
與產業專家

⮚文策院得進行
盡職調查

不建議
投資

轉介其他
輔導資源

建議投資

進入評估
審議

投資審議會

⮚審議委員7位至9
位

⮚出席委員1/2以上
同意，但共投與
被投方具利害關
係者，需出席委
員2/3以上同意

⮚決議「修正後再
審」者，得召開
第二次投審會，
一次為限

⮚議約/簽約/撥款

⮚文策院委派董、
監席次

⮚被投資事業應
定期提供財務
報表

退場情形

⮚上市櫃

⮚清算解散

⮚ 10年內完成退場

退場流程

⮚被投資事業配合擬
定處分計畫

⮚文策院召開專家諮
詢會議，出具可行
性分析報，函知文
化部，辦理退場

投資申請流程



小型投資案

投資金額(元) 簡化審議程序 放寬共投者資格 激勵措施

超過300萬
至

2,000萬

1.得逕付投資審議會進行審議，
免經諮詢輔導階段

2.投資審議委員至少5名

1.實收資本額高於申請投資金
額之公司

2.有投資經驗、風險承擔能力
且無債信不良之自然人

投資期滿且未上市櫃
前，被投資事業之經
營團隊，得以本專戶
投資平均成本，優先
購買本專戶持有被投
資事業之60%股權

300萬以下註 得採行書面審議（必要時仍得
召開小型投資審議會）

得不搭配共同投資者，由被投
資事業直接提出投資申請

註：目前僅限參與本院新創加速器計畫之新創事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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